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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團 法 人 台 中 市 記 帳 及 報 稅 代 理 人 公 會 
會址：台中市南區有恆街 167 號 2 樓      TEL(04)22856255  FAX(04)22859853 

會員各項基本資料若有異動，請主動聯繫本會變更，以免喪失己身權益，謝謝！ 

         稅務資訊     

壹、 營利事業派員參加所屬同業公會舉辦之教育訓練課程支付之教育訓練費用，依財政部 99.12.9.台財稅

字第 09900417190 號令應依法列單申報。同義本會會員參與公會自辦之「24 小時專業訓練課程」應依

所得稅法第 89 條第 3項規定辦理列單申報主管機關並填發免扣繳憑單方可認列訓練費用，事務所為現

金收付制，請依付款年度申報扣繳憑單： 

○1 113 年度專訓於 112 年 12 月報名繳費者請開立 112 年度扣繳憑單＄2,000 元。 

○2 113 年度專訓於 113 年報名繳費者請於 114 年 1 月開立 113 年度扣繳憑單＄2,000 元。 

【所得類別~92 其他所得-8Z 其他所得給付】 

公會統一編號:08794290（扣繳憑單不需回傳或郵寄公會） 

貳、 個人轉讓公司股權，應以實際買賣價格申報財產交易所得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公司未發行股票，股東之股權轉讓及股份有限公司股東轉讓該公司掣發未依公

司法第 162 條規定簽證之股票，係屬財產交易(非屬證券交易)，其轉讓價格超過出資額部分應按財產交

易所得課稅。因財產交易所得不在申報期提供報稅下載資料範圍，個人如有轉讓公司股權，應以實際買

賣價格申報財產交易所得，以免補稅受罰。 

該局舉例說明，甲君 105 年以 780 萬元出資取得 A有限公司股權，後於 110 年以 2,400 萬元出售，惟僅

申報該年度綜合所得稅財產交易所得 120 萬元。案經查獲短漏報財產交易所得 1,500 萬元，核定補徵稅

額 513 萬餘元，並按所得稅法第 110 條第 1項規定，裁處罰鍰 256 萬餘元。 

該局特別提醒，納稅義務人如有短漏報所得之情事，在未經檢舉、未經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

查人員進行調查前，自動向稅捐稽徵機關補報並補繳所漏稅款者，可適用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之 1規定，

免予處罰。 

參、 公司資金貸與他人，應依規定設算利息收入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公司將資金貸與他人未收取利息，或約定利息偏低，應設算利息收入課稅。 

依據所得稅法第 24 條之 3第 2項規定，公司之資金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而未收取利息，或約定之利息

偏低，除屬預支職工薪資者外，應按資金貸與期間所屬年度 1月 1日臺灣銀行基準利率，計算公司利息

收入課稅。 

該局舉例說明，甲公司 110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銀行利息收入 3萬元，惟上下年度資產負債表

借方股東往來餘額變動增加 8,000 萬元，經查係甲公司於 110 年 1 月 1 日將資金 8,000 萬元借與股東並

約定無息。依前揭規定，應按 110 年 1 月 1 日臺灣銀行基準利率 2.366%，設算利息收入 1,892,800 元

【=80,000,000 元×2.366%】，調增課稅所得 1,892,800 元，補稅 378,560 元。 

該局特別提醒，公司若有將資金貸與他人未收取利息或收取利息偏低之情形，依所得稅法第 24 條之 3

第 2 項規定，應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自行依法調增利息收入，以免遭調整補稅。 

肆、 網路銷售營業人應登記網路銷售事項並揭露登記名稱及統一編號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營業人利用「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辦理稅籍登記，應登記其「網域名稱及網

路位址」及「會員帳號」，並應於網路銷售網頁及相關交易應用軟體或程式，清楚揭露「營業人名稱」

及「統一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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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局說明，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日益興盛，「個人」以營利為目的，透過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其當月

銷售額未達營業稅起徵點【貨物新臺幣（下同）8萬元；勞務 4萬元】，得暫時免向國稅局申請稅籍登

記，此時並無網路銷售事項登記問題。一旦當月銷售額達營業稅起徵點，最慢應於次月底前向國稅局申

請稅籍登記，並主動填載上開網路銷售應登記事項及揭露「營業人名稱」及「統一編號」。 

該局進一步說明，倘營業人設立時未從事網路銷售，而是隨著營業進行才增加網路銷售方式，或者原網

路位址或會員帳號有變更情形，則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15 日內，向所轄國稅局申請變更稅籍登記，確

實填載網路銷售應登記事項及揭露。 

該局提醒，營業人未依規定申請變更登記或登記之事項不實，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除通

知限期改正或補辦外，並得處 1,500 元以上 15,000 元以下罰鍰；屆期仍未改正或補辦者，得按次處罰。 

伍、 營利事業處分境內外基金利得，課稅方式大不同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表示，近來理財風氣盛行，營利事業為妥善運用資金，利用閒置資金向金融

機構申購國內、外基金作為投資選擇，但必須注意買賣國外基金之利得，並不屬於停徵證券交易所得稅

之範圍。 

以基金公司的註冊地來區分，可分為境內基金及境外基金，境內基金指的是基金的發行公司在國內登記

註冊的基金，處分境內基金所發生的利得，屬證券交易所得，可依所得稅法第 4條之 1規定，於證券交

易所得停徵所得稅期間，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但是應申報營利事業所得基本稅額；而境外基金，係指

基金的發行公司註冊地在我國以外的地區，由國外基金公司所發行，並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

局核准在國內銷售的基金，營利事業處分境外基金的所得，屬於境外投資所得，並不屬於證券交易所得

停徵所得稅的範疇，應依所得稅法第 3條第 2項規定併計營利事業所得額申報納稅。 

營利事業除了處分境外基金之利得應課徵所得稅外，舉凡境外基金配發孳息、基金轉換（即申請買回原

基金後再申購新基金）等交易認列之收益，亦屬營利事業境外所得，應併計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營利

事業於申報處分基金利得時，若無法區別境內外基金，可逕洽基金申購單位或上網至基金資訊觀測站查

詢，以避免申報錯誤。 

陸、 營利事業列報兌換損益應以實現者為限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申報外幣兌換盈益或虧損，須實際發生才能計入，如係因匯率調整而

產生之暫時性帳面差額，屬未實現兌換損益，不得列計為當年度收益或損失。 

中區國稅局說明，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29 條第 1款及第 98 條第 1款規定，認列兌換損益應以

實現者為限。因此，營利事業從事交易如透過外匯存款帳戶進行收、付款，該帳戶提領或解約兌換新臺

幣時，應按當日之匯率折算，認列當年度收益或損失，並應保存明細計算表供國稅局核對，損益計算方

式得以先進先出法或移動平均法之方式處理；倘該外匯存款帳戶僅係因匯率變動而發生的暫時性損益，

尚非實際發生之兌換損益，則不得列計盈虧。 

國稅局舉例說明，甲公司 110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 2,000 萬元兌換損失係源自該公司當

年度以外匯存款帳戶匯出外幣對外融資貸款，及收回外幣對外貸款後存入外匯存款帳戶，該公司將外幣

借貸時點誤認為兌換損益已實現，並以原購買外幣的匯率與借貸時的匯率差額列報為兌換虧損，經查核

發現甲公司該筆外幣截至會計年度結束時並未兌換新臺幣，其列報兌換虧損尚未實現，乃否准列計損

失，調增課稅所得額 2,000 萬元。 

該局提醒，年底將屆，營利事業當年度從事之交易如涉及外幣，應注意正確列報所發生的兌換損益，倘

有外幣匯率變動發生的帳面匯兌差額，因尚未實現，於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依前揭查核準則第 98

條第 1款規定不得列報，以免因不合規定遭國稅局剔除補稅。 


